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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 展覽場地申請審查作業流程 

112.1.1 生效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聘請學者專家審查、評選 

審查結果 

通過 

   函覆審查結果及通知繳費 

函覆審查結果 

未通過 

審查作業 1個月內 

 

2週內函覆通知 

公告申請時間 

展出團體提出申請 

 繳費及完成申請手續 

展出團體佈展 

展出團體開幕、展覽 

卸展並歸還相關借用設備 

本處檢查場地並收回意見調查表 

每年 4月受理翌年 1至 12月檔期 

受理期限 1個月 

 

接獲通知請於 10 日內繳費 

 

展覽檔期最後 1 天（週四） 

 

    本處藝文大樓 A展覽室、B展覽室、C展覽室。 

   每年於 4 月開放受理申請，5月辦理審查作業。       

展覽檔期第 1天（週五） 

 

正式開放參觀 

 

展覽結束 

 




